


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机关：双辽市卫生健康局（双辽市中医药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20382MB16768620
负责人：辛东凯




受委托组织：双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382412739055H
负责人：肖玉峰








一、委托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应当将委托书向社会公布。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2、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3、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三）国家卫计委《关于切实加强综合监督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监督发[2013] 40号）第二项：“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整合下设的监督执法机构和人员，组建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以下统称综合监督执法局），作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集中行使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等综合监督执法职权的执行机构。”



二、委托事项



（一）对以告知承诺制在卫生健康局申请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公共场所，按照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进行监督检查，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实施量化等级评定，并将结果进行公示；承办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许可的现场审查工作；承办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的现场审核工作；承办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的现场审核、年度校验现场审核工作；承办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现场审核工作。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护士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吉林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吉林省母婴保健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血液制品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吉林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互联网+监管”中的监管事项开展行政检查，具体事项以“互联网+监管”平台中动态调整的事项为准。实施检查时，所有能够在行政检查备案智能综合管理系统中备案的检查事项一律先备案后检查。
（三）对违反卫生健康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对公民处以20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罚款的案件、停诊停业停产的案件、移交移送的案件、上级督办的案件、较大应急事件查处、以及涉及稳定重大安全的案件，经市卫生健康局合议、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
（四）履行各类卫生健康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其他各项卫生健康行政执法职责。








三、工作要求




（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在执法时，必须至少有两名执法人员在场，不得无证执法；不得超越委托权限范围执法；不得将委托权限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委托权限仅在委托期内有效。
（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负责制定“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抽查计划、抽查事项清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检查对象名录库并上报局疾病预防控制科备案。
（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于3个工作日内将案卷及电子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报局疾病预防控制科备案，由局疾病预防控制科在各平台网站进行公示。
（四）委托期限内，由于国家、省、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工作职能调整的部署，增加或取消卫生健康行政执法监督职权的事项，市卫生健康局将另行通知。





四、委托期限




[bookmark: _GoBack]委托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满后重新签订委托书，委托期限内因法律依据调整、执法体制改革等原因导致无法继续委托执法的，本委托书自动终止。












委托机关：（公章）            受委托组织：（公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注：此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机关、受委托组织各执一份，送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一份。


1

